臺北港遇險船舶拖救處理要點
1、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臺北港營運處（以下簡稱本處）為迅速、有效處理臺北港港區內遇險之船舶，解除、減低可能因之產生之威脅或損失，特依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62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2、 凡在臺北港港區範圍內遇險之船舶，須拖船、救難船前往處理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辦理。
3、 臺北港港區範圍：（WGS84座標）
港區中心位於北緯25∘09’35.24”、東經121∘21’37.79”。港區各界點經緯度座標如下：
A點：北緯25∘09’40.35”、東經121∘24’21.35”
B點：北緯25∘11’13.10”、東經121∘22’36.41”
C點：北緯25∘09’30.55”、東經121∘19’09.20”
D點：北緯25∘07’38.49”、東經121∘20’27.89”
4、 進出港或在港船舶如因故遇險，船長、船舶所有人、船舶代理人或引水人應將遇險船舶之船名、時間、地點（經緯度、明顯地點）、國籍、來港及目地港、船舶種類、人員及船舶損害、載貨種類數量、燃油種類數量、初步狀況及其他可能災害等資料，在最短時間內通報本處信號臺，如有其他請求事項亦應一併通報。
本處接獲前項通報後，應立即斟酌其危險情況，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並通知各有關單位。
5、 下列情況之遇險船舶，由本處視情況主動通知臺北港港勤拖船業者調派拖船前往處理或拖救，其費用比照基隆國際商港港埠業務費率表曳船費之標準計費，如遇險地點位於防波堤外，亦比照費率表曳船費中港外作業計收：
（一）失去動力或其他原因之故障，須拖船協助者。
（二）因斷纜、天候海象影響或其他原因致船舶偏離航道、船
      席，但未擱淺者。
（三）船舶因潮水漲落座底者。
（四）發生火警、爆炸、洩漏、進水、傾斜，須拖船協助滅火、
      警戒或護衛者。
港勤拖船業者依本處之調派，前往處理、拖救前項遇險船舶，如未依港埠業務費費率規定之標準計費，經本處調查屬實者，依「交通部基隆務局臺北港勤拖船營運契約」之規定處理。 
6、 已擱淺之遇險船舶，經本處研判有立即危險必須拖救者，得要求船長、船舶所有人或船舶代理人，委託港內或鄰近港口之拖船、救難船業者，在天候、海象情況許可下，於最短時間內前往拖救，其費用於委託時協議或俟作業完成後再由雙方協議，如協議不成時，得提付仲裁或請求法院裁判之。
前項有關拖救委託、拖救費用之協議、雙方同意仲裁之意思表示等，應以書面為之，並經雙方簽字。
7、 已擱淺之遇險船舶，如船長、船舶所有人或船舶代理人認為其危險程度不致於繼續擴大，且經本處研判不妨礙其他船舶進出港或造成環境污染及其他損害之虞者，得在本處規定之時限內，委託合適之拖船、救難船拖救，其費用自行協議。
8、 受委託或調派之港勤拖船，在拖救過程中，如有未盡全力拖救、遲延到達或提早離去或不配合船長、引水人之指示者，船長、船舶所有人、船舶代理人或引水人得將事實經過，以書面送本處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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